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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《中

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
号）、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

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农〔2022〕14 号）、和《云南省

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〈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4〕10
号）等规定安排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禁截留、挤

占和挪用，持续强化资金监管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

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意见精神，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

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10 号）要求，加强扶贫项

目资金绩效管理；同时做好资金项目相关信息公开工作，接受社

会和群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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